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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71 号）核准，公司 2019 年 7 月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0,000 股，发行价为 62.60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52,000,0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
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120,347,826.5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31,652,173.44 元。 上述资金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到位，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出具了天职业字 [2019]31070 号的验资报告。 后因募集资金印花税减免 313,000.00 元， 故实际相关发行费用较之前减少 313,000.00 元， 募集资金净额实际为
1,131,965,173.44 元。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6,501,680.72 元，其中：2019 年 7 月 31 日之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

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34,892,800.38 元，此部分预先投入的资金已以募集资金置换；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35,000,000.00 元，支付其他发行费用进项税
534,905.66 元；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36,073,974.68� 元；上述资金均投入募投项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为人民币 106,501,680.72�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025,463,492.72 元，与实际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1,035,934,880.16
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 10,471,387.44 元，系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益金额、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及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印花税尚未置换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

本期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2019年 7月 16日实际到账公司募集资金 1,146,055,799.55

减：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 14,625,531.77

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金额 34,892,800.38

减：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35,000,000.00

减：2019年 7月 3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募投项目支出金额 36,073,974.68

加：募集资金理财产品收益金额 9,770,381.89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388,005.55

加：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印花税尚未置换金额 313,000.00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035,934,880.16

注 1：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 14,625,531.77 元为含税金额，其中进项税为 534,905.66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要求，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了银行专项账户，如下表所示：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880100000137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880160000138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001012200271288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001012200271377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12193364941058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121933649410699

上述银行专项账户仅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8801000001375 活期存款 1,566,544.5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8801600001385 活期存款 752,392.5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6801900000779 活期存款 2,517,778.2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6801300000780 活期存款 7,521,106.1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0010122002712885 活期存款 1,997,497.1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0010122002713779 活期存款 52,246.4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121933649410588 活期存款 3,949,372.7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121933649410699 活期存款 3,397,942.25

合计 21,754,880.16

注 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账户号：98840076801900000779 为银行内部账户，主要用途为活期存款区分，享受通知存款利率，与 98840078801000001385
是从属关系，该账户无法直接向其以外的其他账户直接划款；

注 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账户号：98840076801300000780 为银行内部账户，主要用途为活期存款区分，享受通知存款利率，与 98840078801600001375
是从属关系，该账户无法直接向其以外的其他账户直接划款。

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结构性存款专用结算账户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产品名称 存款方式 余额 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益率 存款
期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
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1002 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90天] 结构性存款 298,000,000.00 2020年 2月 5日 3.60% 90天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
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1002 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90天] 结构性存款 62,000,000.00 2020年 2月 5日 3.60% 90天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
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1002 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90天]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20年 3月 9日 3.55% 90天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893572号 结构性存款 86,180,000.00 2020年 2月 4日 3.30% 90天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893571号 结构性存款 80,000,000.00 2020年 2月 4日 3.30% 90天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CSH03371 结构性存款 295,000,000.00 2020年 2月 10日 3.70% 94天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CSH03371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0 2020年 2月 10日 3.70% 94天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跌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
（代码：TL000119） 结构性存款 44,000,000.00 2020年 3月 11日 3.70% 91天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
码：TH001236） 结构性存款 6,000,000.00 2020年 2月 19日 3.70% 92天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
码：TH001236）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 2020年 2月 19日 3.70% 92天

合计 1,014,180,00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的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在公司范围内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34,892,800.38 元。
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于 2019 年 8 月 6 日出具天职业字[2019]32001

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34,892,800.38 元置换了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公司已将

34,892,800.38 元募集资金转至公司自有资金银行账户，完成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置换工作。 本次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情形且置换时间距离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监管要求。

上述事项本公司已于 2019� 年 8 月 7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 8 月 7 日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

（三）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 2019

年 8 月 7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50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鉴证，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乐鑫科技《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 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乐鑫科技 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乐鑫科技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
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九、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二）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乐鑫信息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0 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1,131,965,173.4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6,501,680.7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6,501,680.7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

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标准协议无线互
联芯片技术升级项
目

否 167,953,300.00 167,953,300.00 167,953,300.00 58,106,745.40 58,106,745.40 (109,846,554.60) 34.60 2024年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2.AI处理芯片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否 157,682,700.00 157,682,700.00 157,682,700.00 5,344,016.45 5,344,016.45 (152,338,683.55) 3.39 2024年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3.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否 85,773,300.00 85,773,300.00 85,773,300.00 4,505,593.56 4,505,593.56 (81,267,706.44) 5.25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4.发展与科技储备
资金 否 600,000,000.00 600,000,000.00 600,000,000.00 3,010,419.65 3,010,419.65 (596,989,580.35) 0.5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011,409,300.00 1,011,409,300.00 1,011,409,300.00 70,966,775.06 70,966,775.06 (940,442,524.94) 7.02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20,020,967.78 不适用 不适用 35,000,000.00 35,000,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进项税 否 534,905.66 不适用 不适用 534,905.66 534,905.6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20,555,873.44 35,534,905.66 35,534,905.66

合计 1,131,965,173.44 106,501,680.72 106,501,680.7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
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本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置换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4,892,800.38元。 2019年 8月 7
日，乐鑫科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19]
32001号）。 本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
成原因 募集资金结余 313,000元，为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印花税尚未置换金额。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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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征集投票权的起止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
征集人对所有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同意
征集人未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并按照乐鑫信息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蓝宇哲先生作
为征集人， 就公司拟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股权
激励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一、征集人的基本情况、对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及理由
（一）征集人的基本情况
1、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蓝宇哲先生，其基本情况如

下：
蓝宇哲先生，1984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复旦

大学国际金融学专业。 主要经历如下：2006 年 10 月至 2008 年 9 月任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员；2008 年 10 月至 2018 年 6 月历任安永（中国）企
业咨询有限公司资深顾问、经理、高级经理；2018 年 7 月至今任布瑞克农业控股（北
京）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蓝宇哲先生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征集人未持有公司股票，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以及与本
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2、征集人对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及理由
征集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出席了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 并且对与公司实施 2020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三项议案均投了同意票，并发表了同意公司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征集人认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利于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 形成
对公司管理团队、技术骨干和业务骨干的长效激励机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3 月 30 日 15 时 00 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3 月 30 日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 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 699 号博雅酒店一楼博雅厅
（三）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登载的《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11）。

三、征集方案
（一）征集对象
截止 2020 年 3 月 25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
2020 年 3 月 25 日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上午 10:00-12:00，下午 14:00-17:00）。
（三）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
行动。

（四）征集程序
1、股东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应按本报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权委托书”）。
2、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证券事务部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

件；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由公司证券事务部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1）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供的所有文
件应由法人代表逐页签字并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2）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 ,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
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3）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
并将公证书连同授权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 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
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3、 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第 2 点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 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
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人送达、 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
址送达；采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的，收到时间以公司证券事务部收到时间为
准。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如下：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 690 号 2 号楼 101 室
邮编：201203
电话：（021）61065218
联系人：王珏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

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字样。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审核，全部满足以

下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为有效：1、 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
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2、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3、股东已
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
完整、有效；4、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股东基本情况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
符；5、未将征集事项的投票权委托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行使。 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
投票权重复授权给征集人且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 以股东最后一次签署的授权委
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收
到时间先后顺序的，由征集人以询问方式要求授权委托人进行确认，通过该种方式
仍无法确认授权内容的，该项授权委托无效；6、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
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但对征集事项无投票权。

（六）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将按照以下办法处理：1、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 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
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 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
动失效；2、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
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
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若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
前未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 则对征集人的委托为唯一有效
的授权委托；3、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

“同意”、“反对”或“弃权”中选择一项并打“√”，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
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七）由于征集投票权的特殊性，对授权委托书实施审核时，仅对股东根据本公
告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进行形式审核， 不对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上的签字和盖章
是否确为股东本人签字或盖章或该等文件是否确由股东本人或股东授权委托代理
人发出进行实质审核。 符合本报告规定形式要件的授权委托书和相关证明文件均

被确认为有效。
附件：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征集人 ：蓝宇哲

2020 年 3 月 10 日

附件 :
乐鑫信息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
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告的《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乐鑫
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及其他
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本人 / 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蓝宇哲作为本人 / 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序号 非累计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 >的议案》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

（委托人应当就每一议案表示授权意见，具体授权以对应格内“√”为准 ,未填写
视为弃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股东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股东证券账户号：
签署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